


 1

國立嘉義大學 108 學年度第 8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9 年 7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艾群校長                                       紀錄：蔡任貴 

出席人員： 

（蘭潭校區） 黃光亮副校長、朱紀實副校長兼校友中心中心主任、楊德清

副校長、古國隆教務長、黃財尉學務長、黃文理總務長（吳

子雲簡任秘書代理)、徐善德研發長、洪燕竹國際事務長、黃

健政處長、陳政見館長、邱志義中心主任、周良勳中心主任

(邱秀貞組長代理)、吳思敬主任秘書(范惠珍專門委員代理)、陳

信良主任、吳惠珍主任、何慧婉主任、吳芝儀中心主任、陳

炫任中心主任、黃月純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俊賢院長、

李鴻文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林翰謙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

章定遠院長、陳瑞祥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心怡副院長代

理)、張銘煌院長兼獸醫學系主任、侯新龍主任、沈榮壽主任、

夏滄琪主任、林炳宏主任、周蘭嗣主任、江彥政主任、郭章

信主任、侯金日學位學程主任(包慧俊專案助理教授代理)、余

昌峰主任、李瑜章主任、林仁彥主任、洪敏勝主任、陳清田

主任(吳南靖專案助理教授代理)、許政穆主任、張烔堡主任、

羅至佑主任、陳哲俊主任、許富雄主任(林政道助理教授代理)、

廖慧芬主任(陳瑞傑助理教授代理)、陳立耿主任、陳政彥主任 

（民雄校區） 林明煌主任、張高賓主任、洪偉欽主任(李麗卿組員代理)、鄭

青青主任、林玉霞主任、王思齊主任、張芳琪代理主任、池

永歆主任、廖瑞章主任、陳虹苓主任 

（新民校區） 蔡進發主任、林億明主任、張景行主任、董和昇主任、張瑞

娟主任 

列席人員：師培中心曾素秋老師 

請假人員：謝奇文主任、林金樹主任 

缺席人員：鄭天明主任、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明聰校長 
 
壹、 致聘 

致送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聘書：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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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農學院、理工學院、生命科學院及獸醫學院。 

 
貳、 主席報告 

三位副校長、各位主管、民雄校區、新民校區各位主管，早安。感謝

所有教師同仁努力，讓學校這學期平安度過疫情衝擊。此外，也感謝為高

教深耕計畫努力的老師及同仁，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在全國總經費不變，

且教育部表示經費增減均在 10%情況下，本校增加 16%的經費補助（約 1,000

萬元左右），這些都是師生同仁努力的結果，教務處跟研發處同仁撰寫高教

深耕計畫也辛苦了，讓我們鼓掌感謝他們。 

20 世紀與 21 世紀學習方式有很大改變，3C 改變學習模式，教學已非

知識傳遞唯一途徑，實務及應用面重要性增加，故系統化思維是很大關鍵。

感謝教務處在這 1~2 年將教學規劃朝向異業結合、跨領域邁進，21 世紀因

為 AI 及機器人的快速發展，讓很多傳統產業慢慢消失，但也發展出新興產

業，變化如此快速，我們憂慮學生畢業後的發展，希望學生在大一、大二

時就知道未來方向，知道如何充實自己實力，以因應大環境的變化。 

暑假援例儘量不開會，但因許多法規需經會議討論及審議，所以麻煩

各位主管來開會，謝謝大家。 

 

參、 宣讀 108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紀錄 
決定：紀錄確立。 

 

肆、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民雄校區最東側校地，供民間行動通信業者設置基地台案執行

情形，提請報告。 

說明： 

一、因民雄校區及周邊行動通訊訊號不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行動通

信分公司高雄營運處前於 107 年 9 月 14 日致函本校，申請於民雄校

區最東側校地設基地台。案經校長 107 年 9 月 25 日核可調查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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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之意見後據以辦理。總務處經請電算中心協助，自 108 年 1 月 7

日至 14 日於本校線上投票系統辦理。投票結果有 82%的人傾向贊成

設置基地台（極力贊成 56%、還算贊成 26%）。上開結果經 108 年 4

月 9 日行政會議審議同意提供土地供業者設置基地台。 

二、各家業者決議採共構方式，由亞太電信擔任共構主辦業者。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於 108 年 10 月 25 日核准基地台架設，本校於 108 年 12

月 6 日與廠商完成土地租約簽訂。 

三、109 年 3 月 16 日電信業者開始進場施工，至 109 年 4 月 26 日塔柱架

設後，民雄農工開始關心此事，並透過各種管道抗議。 

四、歷經 109 年 5 月 12 日及 109 年 6 月 4 日協調會，該校均主張拆除基

地台，電信業者建議採屏蔽訊號及本校建議拆除現有基地台另覓地興

建並屏蔽訊號之二方案，但均遭該校否決，不但不予接受，並採取擴

大抗爭手段。 

五、109 年 6 月 21 日教育部高教司及國教署長官至嘉義召集二校協調，

該校仍反對業者及本校所提方案，惟同意原訂 6 月 24 日之集會遊行

抗議活動改為書面方式。 

六、7 月 17 日前電信業者與民雄農工若無法協調，將終止契約，本案後

續將持續要求電信業者依據契約規定自行協調處理及排除抗爭，若仍

無法妥善處理，本校將依據契約規定終止契約。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8 年度推動開源節流方案各單位工作進度自我評量及管制表

彙整資料，提請報告。 

說明： 

一、為持續推動本校各項開源節流措施，秘書室依據本校推動開源節流實

施要點及本校推動開源節流方案，通知各單位積極撙節支出及增裕收

入，並回報 108 年度執行情形。 

二、有關 108 年度推動開源節流方案各單位工作進度自我評量及管制表

彙整資料，彙整資料執行期間為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 

三、有關開源節流措施執行狀況 108 年與 107 年比較表，開源部分產學合

作金額與捐款收入明顯增加；節流部分用水量減少、超支鐘點費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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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有農學院、總務處、校友中心提出創新做法，說明如下： 

（一）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已建置太陽能電力系統以節省電費支出，且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二）為提升行政效率並落實節能減碳，機車停車場閘道以學生證悠遊

卡取代機車停車證（貼紙），全面無紙化。 

（三）校友中心建議推行數位校友卡，將數位校友卡之圖片掃描存入校

友資料庫之中，校友使用校友卡優惠服務時，只需進入學校網站，

透過校友資料庫驗證，即可下載數位校友卡，不必持有實體卡片。 

五、本案業提 109 年 6 月 22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

議報告，檢附 108 年度推動開源節流方案各單位工作進度自我評量及

管制表彙整表、開源節流措施執行狀況 108 年與 107 年比較表、校友

中心建議表、奉核可提案簽、本校推動開源節流實施要點及本校推動

開源節流方案（請參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49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9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行情形，提請報告。 

說明： 

一、本校 109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獲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總計 6,718 萬

4,744 元，包含主冊計畫 4,627 萬 7,744 元、USR HUB 220 萬元、公

共性檢核 40 萬元、附冊-USR 計畫 810 萬元、附錄一-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 940 萬 7,000 元及附錄二-原民輔導 80 萬元；

整體經費較 108 年增加 953 萬 4,744 元。其中附錄一因 108 學年度「日

間學制學士班一年級經濟不利學生」入學學生人數比率僅微幅上升

0.73%，文化不利學生則略低於 107 學年度下降 0.04%，故教育部補

助款部分減少 63 萬 1,600 元。 
國立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 107-109 年核定經費表   單位：元 

  第一階段（107-108 年） 第二階段（109-111 年）-109 年 

各計畫 107 108 109 年 109年較 108年
增加金額 

109 年較 108 年

補助經費成長率 

主册 44,611,400 44,611,400 46,277,744 1,666,344 3.74%

USR Hub   2,200,000 2,200,000  

公共性檢核   400,000 400,000  

小計 44,611,400 44,611,400 48,877,744 4,266,344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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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册 3,000,000 3,000,000 8,100,000 5,100,000 170.00%

附錄一 9,838,600 10,038,600 9,407,000 -631,600 -6.29%

附錄二   800,000 800,000  

合計 57,450,000 57,650,000 67,184,744 9,534,744 16.54%

 

二、截至 109 年 5 月 31 日統計主冊各主軸、附錄、附冊、資本門及上期

滾存款經費之執行及總登帳進度說明如下：（彙整本表時教育部尚未

公布核定補助經費，故主册經費係依 108 年總經費核定數額度及各主

軸目前獲分配之預借經費執行情形計算） 

（一）主冊執行率為 16.53%，總登帳率為 26.27%。 

（二）主冊資本門執行率 10.11%，總登帳率為 66.16%。 

（三）附錄一執行率為 2.26%，總登帳率為 2.26%；附錄二執行率為

41.00%，總登帳率 42.41%。 

（四）附冊執行率為 12.48%，總登帳率為 13.19%。 

（五）教育部於 109 年 4 月 23 日來函同意 108 年滾存經費共 4 萬 2,097

元，於 5 月開始動支核銷，執行率為 11.28%，總登帳率為 11.28%。 

主冊-各主軸109年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暫)核定數(A) 

(經常門+資本門) 
實支數

(B) 
執行率

(B/A) 
主軸預估

執行率 
登帳未支

數(C) 
總登帳率

(B+C)/A 
餘額 

(D=A-B-C) 

A 21,742,948 2,609,989 12.00% 25.0% 2,478,005 23.40% 16,654,954

B 11,511,877 1,503,138 13.06% 28.4% 1,047,961 22.16% 8,960,778

C 5,635,727 1,755,424 31.15% 40.0% 249,272 35.57% 3,631,031

D 3,561,787 666,699 18.72% 25.0% 534,423 33.72% 2,360,665

總管考 2,159,061 840,117 38.91% 30.0% 34,727 40.52% 1,284,217

合計 44,611,400 7,375,367 16.53% 28.0% 4,344,388 26.27% 32,891,645

備註：本表以 108 年教育部核定經費額度（分母）及各主軸目前獲分配之預借經費執行

情形（分子）計算 109 年經費執行率。 

主冊-各主軸資本門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核定數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餘額 

A 1,524,000 97,000 6.36% 1,400,000 98.23% 27,000

B 2,746,000 277,828 10.12% 830,000 40.34% 1,638,172

C 230,000 29,979 13.03% 173,071 88.28% 26,950

D 500,000 100,879 20.18% 399,121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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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5,000,000 505,686 10.11% 2,802,192 66.16% 1,692,122

備註：本表以 108 年 12 月 24 日預借資本門 500 萬元分配至各主軸之執行率計算。 
 

附錄-109 年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附冊-109 年雲嘉南平原優質友善栽培產業永續深耕及越南蘭花產業創

新加值計畫（USR 計畫）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09 年 

核定經費額度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餘額 

園藝學系 8,100,000 1,011,209 12.48% 57,153 13.19% 7,031,638

108 年滾存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08 年 

滾存經費額度 
支用數 執行率

登帳 
未支數 

登帳率 餘額 

A 主軸-落實教學

創新及提升教學
品質-管考 

7,919 
（人事費） 

0 0% 0 0% 7,919 

A 主軸-提昇師生
全球移動力 

20,000 
（業務費） 

0 0% 0 0% 20,000 

C 主軸-提升高教
公共性 

9,428 
（人事費） 

0 0% 0 0% 9,428 

計畫總管考 
4,750 

（人事費） 
4,750 100% 0 100% 0 

合計 42,097 4,750 11.28% 0 11.28% 37,347

備註：教育部於 109 年 4 月 23 日來函同意 108 年滾存經費共 4 萬 2,097 元，於 5 月開

始動支核銷。 

三、附冊-USR 計畫自 5 月開始為實務操作課程，將逐漸提升經費執行。 

四、檢視各主軸經費執行情形，主冊計畫部分活動、課程因受疫情影響而

調整辦理時程，故總經費執行率低於預估值 11.47%，總登帳率則略

計畫別 （暫）核定數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含實支及
登帳未支） 

餘額 

附錄一：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
（學生事務處） 

9,407,000 212,632 2.26% 367 2.26% 9,194,001 

附錄二：透過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
住民學生成效（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 

800,000 328,024 41.00% 11,292 42.41% 46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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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預估值 1.73%；資本門經費各主軸均已妥善規劃，按期程進行各項

設備採購事宜；附錄及附冊均按原訂規劃，持續推動計畫內容。 

決定：感謝研發處和教務處在高教深耕計畫的努力，本案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落實差假管理，重申本校教職員應切實執行職務及公差勤務，核

實報支出差費用一案，提請報告。 

說明： 

一、本校教職員因公出差應行注意事項略以： 

（一）第 3 點：各單位主管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

加審核決定。 

（二）第 4 點：上級主管機關規定必須參加或經本校指派參加之會議、

講習、研討、訓練、參觀或見習活動，以公差處理，惟同種類之

出差費用不得重複申領。 

（三）第 11 點：已由邀請單位支付出席費及交通費者，不得再請領出差

費用。 

（四）第 12 點：出差如以緊急公務或事實上需要搭乘飛機，應事前或於

出差請示單上說明原因後報請核准，並以實際執行業務之日數為

出差日數，如提前或延後之日數，均不得報支雜費、住宿費等相

關費用。 

二、茲為落實差假管理，爰重申本校教職員奉派公差應確依本校教職員因

公出差應行注意事項規定執行公差勤務，核實報支出差費用，不得有

浮濫虛偽情事。如有不實者，除應自負相關責任外，學校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議處。 

決定：請各位主管轉知所屬同仁。 

 

陸、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學雜費收入收支管理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學雜費

收入係屬自籌收入之範圍。同規定第 2 項明訂自籌收入之收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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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訂定收支管理要點，爰此新訂本校學雜費收入收支管理要點。 

二、本案業經 109 年 5 月 19 日 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學雜費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總說明、逐點說明、草案全文、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節錄）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參閱附件第 50 頁至第 57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5 點：「學雜費收入之支應用途如下…」；修正為：「學雜

費收入得支應用途如下…」。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遙控無人機管理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本校無人機管理委員會執掌為管理本校所轄區域遙控無人機之使

用，以維公共安全、隱私及教學研究品質，訂定本校遙控無人機管理

要點。 

二、檢附本校遙控無人機管理要點草案總說明、逐點說明、草案全文、108

學年度第 1 次無人機管理委員會議紀錄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

第 58 頁至第 65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 

  一、本法規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規定名稱：「國立嘉義大學遙控無人機管理作業要點」；修

正為：「國立嘉義大學遙控無人機操作場域管理作業要點」。 

  （二）修正規定第 1 點：「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理所經

管範圍內遙控無人機之使用…」；修正為：「國立嘉義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管理所經管場域範圍內遙控無人機之使用…」。 

  （三）修正規定第 3 點：「應於活動日前 14 日提送申請書及檢附相關

文件經審核同意後…」；修正為：「應於活動日前 14 日提送申請

書及檢附相關文件送總務處資產經營管理組，經審核同意

後…」。 

二、智慧農業加 5G 的應用為科技部未來研究方向之一，透過 5G，無人

機影像的擷取將可做即時的運用，各位主管可以思考成立團隊爭取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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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理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經 109 年 4 月 21 日行政學術主管座談提案討論在案、109 年 5

月 19 日 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依

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理要點第 14 點規定，提送行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本次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配合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 13 點修正，依據研究發展處與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業務職掌分工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 3

點及第 5 點） 

（二）為使第 6 點第 1 項第 7 款「計畫管理費之提列若『狀況特殊』未

達前述標準者，……」之語意更為明確，爰修正為「計畫管理費

之提列因簽核及委補單位規定等特殊狀況未達前述百分之十標準

者，如該計畫結案後有結餘款，應先行補足按計畫總經費應行編

列之管理費，所餘款項始得依結餘款分配及運用範圍使用」，並改

列於第 2 項。（修正規定第 6 點第 2 項） 

（三）為利本校教師教學研究經驗傳承，強化研究量能，各教學研究單

位得依規定聘任退休教師為本校專案研究員，並保留其結餘款運

用權限。（修正規定第 9 點） 

  三、修正規定第 9 點專案研究員的聘用仍須有公開徵聘流程，此外，因

應未來本校聘任專案研究員經費之開源與籌措，除現行單位結餘

款、募款之外，將研擬計畫結餘款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後，結轉至各

教學及研究單位作為編制外專案研究人員經費支出使用。而有關經

費的管理，則以總計畫(研發處控管及授權)及子計畫(各教學及研究

單位)的概念作為控管方式，爾後據此並可進行校務研究分析。 

四、檢附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理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修

正草案、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含奉核可提

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66 頁至第 74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增列第 9 點第 1 項：「計畫結餘款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得結轉至各教

學及研究單位專帳，專款專用作為編制外專案研究員之人事費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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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規定第 9 點調整為第 9 點第 2 項。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勵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於 109 年 2 月 17 日以嘉大研發字第 1099000604 號校函函送各學

院、學系（所、學位學程）、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中心，並以電子郵

件轉知全校教師知悉，由各學院彙整提供修正意見。經彙整各學院意

見後，提送 109 年 4 月 21 日 108 學年度第 6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

109 年 5 月 19 日 108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修正

通過，依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勵辦法第 6 條規定，提送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為明確本辦法之獎勵項目為學術期刊論文，修正本辦法名稱為「國立

嘉義大學教師學術期刊論文獎勵辦法」。為鼓勵本校教師發表

Science、Nature 及 Cell 等頂尖期刊論文，並提升本校教師發表期刊

論文之品質，特依據本校學院及系、所、中心特性，參考中興大學、

臺灣大學、成功大學等校作法，修正本校獎勵對象及獎勵原則；為符

合教育部、科技部對於出席國際會議及發表成果有關國家名稱或參與

地位及防範掠奪性期刊等相關規定，新增申請人申請獎勵之期刊論文

應符合本校所訂相關法規規範，且未受停止受理申請本校教師學術期

刊論文獎勵權限。 

三、本次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為明確本辦法之獎勵項目為學術期刊論文，修正本辦法名稱為「國

立嘉義大學教師學術期刊論文獎勵辦法」。（修正辦法名稱） 

（二）修正本校獎勵對象為各學院（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

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理）教師升等著作第一級期刊，且為通

訊作者或第一作者，得由校內一人提出申請；另 Science、Nature

及 Cell 期刊論文係與國內外研究團隊共同合著，非通訊作者或第

一作者可由校內一人提出申請。（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三）明定申請人申請獎勵之期刊論文應符合本校所訂相關法規規範。

（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 

（四）明定申請人須未受停止受理申請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勵權限。（修

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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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增 Science、Nature 及 Cell 期刊獎勵，採隨送隨審方式辦理，發

給獎勵金，並不列入點數計算。（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 

（六）依據各學院（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

術學院辦理）教師升等著作第一級期刊類別，訂定不同等級之獎

勵點數，以鼓勵教師發表更高品質之期刊論文。（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至第 4 目） 

（七）修正各學院每年應定期提供獎勵之論文期刊清冊。（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八）原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申請人須於每年 3 月底前將上一年度刊登

之期刊論文獎勵申請送達研究發展處部分，調移至第 5 條第 1 項

之申請程序。（修正條文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四、檢附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勵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108 學年度第 6 次學術審議小組及 108 學年度第 4 次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含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75

頁至第 88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爾後修法時，可思考將「論文引用數」列入獎勵辦法。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8 年所訂本校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

學金試辦方案」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09 年 6 月 9 日 108 學年度第 9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修

正通過，依本校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

辦方案」要點第 12 點規定，提送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二、本校 108 年度及 109 年度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

獎學金試辦方案」之獎勵規定及承諾出資配合款規劃內容不盡相同，

為明確區隔 108 年度與 109 年度之獎勵規定與執行內容，爰於 108

年所訂本校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

案」要點名稱及第 1 點規定中增列 108 年度，以資區別。 

三、檢附本校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

案」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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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頁至第 93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依第 4 點學院須配合提供獎學金，各學院對獲獎學生的

要求應與其他學生有差異，讓獲獎學生表現優於其他學生。 

 

※提案六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訂定本校執行 109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

金試辦方案」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科技部 109 年 5 月 28 日科部科字第 1090030735Z 號函說明三，請

本校依據下列原則修正 109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

生獎學金試辦方案」獎勵規定及承諾出資配合款規劃： 

（一）獎勵名額分配：基於領域平衡考量，請本校針對人文社會領域博

士生名額，應以人文領域研究計畫件數及經費加權 150％計算。 

（二）出資配合款規劃：本校不得以任何形式轉嫁於院、系、所、學位

學程及教職人員出資，否則將收回名額，並須有機關（校級）用

印。 

二、經參酌科技部意見及本校 108 年所訂本校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要點，訂定本校執行 109 年度「科

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要點草案，草案

內容含括獎勵規定（如：各領域獎勵名額分配原則；獎勵資格、評選

標準及審查機制；獎勵對象定期評量機制；獎勵成果效益追蹤機制等）

及承諾出資配合款規劃等事項。 

三、檢附科技部來函、本校執行 109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

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要點逐點說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參閱附件第 94 頁至第 101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來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吸引更多僑生及港澳生來校就讀，並提供多元入學管道，辦理僑生

及港澳生來臺就讀本校之單獨招生作業，本案前經 109 年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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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及 6 月 22 日校長簽准提會審議。 

二、本案經提 109 年 5 月 12 日 108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審議，經討論

決議本案暫緩，俟依建議修正意見並比對教務處招生規範完成修正

後，再提行政會議審議。 

三、依前次行政會議決議，修正內容說明如下： 

（一）比對本校招生規定後，於第 2 點增列總務長、主計室主任、電算

中心主任擔任招生委員會委員，明訂執行秘書、執行業務單位、

增訂招生委員會開會頻率與決議方式等。 

（二）第 3、4 點分類呈現僑生與港澳生身份認定文字。 

（三）第 9 點酌修招生名額文字。 

（四）第 14 點增列招生放榜日期。 

（五）增訂申請作業流程及申請表。 

四、檢附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來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逐點說明、草案全

文、申請作業流程與申請表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02 頁至

第 111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原則通過，請國際處依與會代表建議就草案第 3 點第 4 項、第 4 點

第 4 項有關僑生、港澳生的身分認定及後續作業酌作文字修正。 

【有關修正修正規定，依據國際處簽核意見，第 3 點第 4 項：「僑生身分

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修正為：「僑生身分，由本校核驗各項

表件後，函送僑務主管機關審查」；第 4 點第 4 項：「港澳生身分認定，

由教育部為之。」修正為：「港澳生身分，由本校核驗各項表件後，函

送教育部審查」。】 

 

※提案八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及安全管理中心 

案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配合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理

法，增列關注化學物質之管理規定，多數法條自 108 年 1 月 16 日公

布後 1 年施行，雖現行僅公告列管毒化物共計 340 種，尚無公告列管

之關注化學物質，但為及早因應，爰變更原委員會名稱，並修正設置

要點。 

二、本修正案業經 109 年 4 月 22 日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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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同意，依現行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7

點規定，提報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檢附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草

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12 頁至第 115 頁）各 1 份，

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運動代表隊經費補助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提升運動風氣，鼓勵本校運動代表隊參加校外運動競賽，為校爭

光，爰修正本校運動代表隊經費補助要點。 

二、本案業經 109 年 6 月 1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5 次體育室室務會議討

論修正通過。 

三、檢附本校運動代表隊經費補助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108

學年度第 5 次體育室室務會議紀錄（摘錄）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

附件第 116 頁至第 123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 1 點：「為提升運動風氣，鼓勵本校運動代表隊參加校

外運動競賽，為校爭光，特訂定本要點」；修正為：「國立嘉義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運動風氣，鼓勵本校運動代表隊參加校

外運動競賽，為校爭光，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運動代表隊經費補

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修正規定第 3 點：「補助賽事：本校運動代表隊…」；修正為：「本

校運動代表隊…」。 

  （三）修正規定第 4 點第 1 項：「補助項目：」刪除，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調整為第 4 點第 1 項，第 4 點第 1 項第 2 款調整為第 4 點第 2

項。 

（四）修正規定第 4 點第 1 項第 2 款：「團體項目補助報名費、交通費、

住宿費及雜費，人數上限以大會報名人數為原則」；修正為：「團

體項目補助人數上限以大會報名人數為原則」。 

（五）修正規定第 5 點第 1 項第 3 款：「(三)教職員差旅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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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體育獎學金頒授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培育運動優秀選手，創造優異之競技運動成績，提升校譽形象，為

國增光，爰修正本校體育獎學金頒授作業要點。 

二、本案業經 109 年 6 月 1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5 次體育室室務會議討

論修正通過。 

三、檢附本校體育獎學金頒授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108

學年度第 5 次體育室室務會議紀錄（摘錄）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

附件第 124 頁至第 131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本案緩議，依委員建議修正後再提會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本校畢業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作業要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 108 年 10 月 2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41280 號函送之 108

年 9 月 2 日「研商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畢業師資生隨班附讀相關原則

會議」紀錄、108 年 10 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35386 號函

及 108 年 11 月 1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163832 號函「有關師資

培育大學辦理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與其中規定有關各師資培育大

學辦理加註任教學科及加另一類科教師證規定修正本要點（請參閱附

件第 132 頁至第 147 頁）。 

二、師資培育中心於 108年 11月 14日會同各師資培育學系及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召開研商畢業師資生隨班附讀相關原則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一）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向師資培育中心申

請教育專業課程審查及隨班附讀。 

（二）特殊教育學校及幼稚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向特殊教育學系

及幼兒教育學系申請課程審查，若有不足之學分，轉向産學營運

及推廣處申請隨班附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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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專門課程：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專門課程學分

審查，若有不足之學分，轉向産學營運及推廣處申請隨班附讀。 

三、本案業經 108 年 12 月 3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及 108 年 12 月 24

日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本要點第 8 條規定，續送 109

年 5 月 5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惟會議中委員主張本

要點所規範者為辦理隨班附讀之行政程序，不涉及課程內涵，故經討

論後決議修正本要點第 8 條為：「本要點經本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並建議修正說明欄宜依教育部法規文字詳實說

明。 

四、檢附本校畢業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作

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48 頁至第 159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8 點：「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為：「本

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及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景觀學系） 

案由：本校景觀學系設計指導費收支管理要點第 5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次修正說明如下： 

（一）修正設計指導費收支管理要點第 5 點中「（含延畢生、輔系生）」

為「（含雙主修生、輔系生）及延修生」。 

（二）刪除設計指導費收支管理要點第 5 點中「具備清寒資格或條件之

學生（低收入戶者優先），得檢附相關證明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向

本系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審核後，每年級以 3 名為原則，酌收

設計指導費 1,000 元」之減免規定。 

二、檢附本校景觀學系設計指導費收支管理要點第 5 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修正草案、景觀學系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設計指導費收支管理要

點修正協調會議紀錄、景觀學系 108 學年度第 9 次系務會議紀錄及奉

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60 頁至第 166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5 點：「…每學期皆需繳交設計指導費新臺幣 4,500 元」；

修正為：「…每學期皆須繳交設計指導費新臺幣 4,500 元」。 



 17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校友中心 

案由：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本校 109 年 6 月 23 日 108 學年度第 2 次校友中心業務會議決議

事項辦理。 

二、因應台灣嘉義大學校友總會 109 年 6 月 21 日第 11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決議不便辦理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之推薦、評審選拔、

名額及表揚等作業，爰修正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 

三、本次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訂定明確之選拔標準。 

（二）訂定本獎項推薦流程，為符合迴避原則，現任各會理事長不得為

當年度候選人。 

（三）訂定選拔委員會之組成人員及總人數。 

（四）訂定獲獎名額以 20 人為原則，並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推

薦方可獲選。 

（五）本獎項可以重複得獎，但獲獎事由不得重複列舉。 

（六）補充敘明本獎項之表揚方式。 

四、檢附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

草案、108 學年度第 2 次校友中心業務會議紀錄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參閱附件第 167 頁至第 175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產學合作與捐資興學…累積金額

達新台幣壹佰伍拾萬元以上者」；修正為：「產學合作與捐資興學…

累積金額達新臺幣壹佰伍拾萬元以上者」。 

二、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1 項第 6 款：「促進校友交流活動…累積金額達

新台幣伍拾萬元以上者」；修正為：「促進校友交流活動…累積金

額達新臺幣伍拾萬元以上者」。 

三、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現任各會理事長不得為當年度候選人」

刪除。 

四、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4 項：「推薦單位每年以推薦二人為原則」；修

正為：「推薦單位現任理事長不能自我推薦，每年以推薦二人為原

則」。 

【有關修正修正辦法第 6 條第 2 項，依據校友中心簽核意見，考量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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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意旨為不得重複列舉得獎事由或重複累計已獲表揚之捐資事由，第 6

條第 2 項：「以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獲推薦者…累計金額應重新累計。」

修正為：「以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六款獲推薦者…累計金額應重新累

計。」】 

 

※臨時提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為辦理實驗教育之研究、服務與推廣工作，訂定本校「國立嘉義大

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辦理實驗教育之研究、服務與推廣工作，特依據「國立嘉義大學

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擬具「國立嘉義大學實驗

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對照表及草案全文。 

二、本要點計七點：(草案第一點)本設置要點訂定目的及法源依據。(草

案第二點)中心主任聘任資格及核減授課時數。(草案第三點)中心依

業務需要得設組長資格及核減授課時數。(草案第四點)中心業務範

圍。(草案第五點)經費來源及使用規劃。(草案第六點)工作人員保密

規定。(草案第七點)本要點行政程序。 

二、國立嘉義大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規劃書如臨時動議附件。 

三、檢附國立嘉義大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對照表、草案全

文、國立嘉義大學實驗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規劃書、奉核可提案簽（請

參閱臨時動議附件）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 2 點：「本中心主任得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

點…」；修正為：「本中心中心主任得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

業要點…」。 

二、修正規定第 3 點：「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得設實驗教育研究組、課

程教材研發組及實驗教育推廣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本中心主任

就相關專長領域遴選…」；修正為：「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得設研

究組、課程組及推廣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本中心中心主任就相

關專長領域遴選…」。 

三、修正規定第 4 點：「(一)實驗教育研究組：…，(二)課程教材研發

組：…，(三)實驗教育推廣組：…」；修正為：「(一)研究組：…，

(二)課程組：…，(三)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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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臨時動議（略） 

捌、 主席結語（略） 

玖、 散會（中午 12 時 20 分） 


